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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494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航直升      主办券商：华福证券 

 

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

公告 

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<行政处罚事先

告知书>处罚字（2022）132号》 

收到日期：2022年 9月 1日 

生效日期：2022年 8月 22日 

作出主体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北京首航直升机

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公司或其子公

司 

挂牌公司 

王新宇 其他（时任董监 时任董事、总经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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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） 理、监事会主席 

刁宇锋 其他（时任董监

高） 

时任财务总监、董

事、副总经理、信

息披露负责人 

艾莉莉 其他（时任董监

高） 

时任会计机构负责

人、财务总监 

王乐军 其他（时任董监

高） 

时任董事长 

黄杰 其他（时任董监

高） 

时任监事、会计机

构负责人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信息披露违法违规。 

 

二、 主要内容 

(一) 涉嫌违法违规事实： 

“经查明，首航直升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: 

一、首航直升未及时披露为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旅游集团）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

2018年 2月至 3月、2018年 9月、2019年 3月，根据海航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航集团）的安排，首航直升用其在盛京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盛京银行）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作为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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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为第一大股东旅游集团向盛京银行的借款分别提供三次质押担

保，担保金额分别为 18.30亿元、6.00亿元和 12.30亿元。 

对于上述质押担保事项，首航直升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（因前两次质押担保已过行政处罚时效，不予处罚）。 

二、首航直升未及时披露质押存款被扣划 

由于旅游集团未及时偿还盛京银行贷款，盛京银行分别于

2019 年 9 月 11 日、2020 年 3 月 1 日将首航直升用于质押担保的

存单资金 6.00 亿元、12.30 亿元从其募集资金专户扣划用于归还

旅游集团贷款。 

在前述扣划时点（2019年 9月 11日、2020年 3月 1日），首 

航直升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首航直升 2018年半年度报告、2018 年年度报告、2019 年

半年度报告、2019 年年度报告关于质押担保事项的表述存在虚假

记载 

首航直升 2018年半年度报告、2018年年度报告、2019年半年

度报告、2019 年年度报告均披露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，相关定期

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 

四、首航直升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

首航直升 2020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“货币资金”科目未减

计前述被扣划的 18.30亿元质押存款，虚增货币资金 18.30亿元，

虚增金额占当期披露总资产的 46%。 

前述质押存款被扣划后，实质构成旅游集团对首航直升的关联

方资金占用。但首航直升在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不存在对外

担保、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，相关表述存在虚假记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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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前述质押担保、关联方资金占用及 2020年 6月 30日货币

资金余额，首航直升直至 2021年 3月 9日在《2020年半年度报告

（更正后）》中才予披露。 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相关借款合同、质押合同、海航集团关于质

押借款的审批文件、首航直升相关定期报告、财务资料及银行流水、

相关情况说明、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。 

我会认为，首航直升未及时披露 2019 年 3 月为旅游集团提供

担保以及 2019 年 9 月 11 日质押资金第一次被扣划以及 2018 年半

年度报告、2018 年年度报告、2019 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，分别

涉嫌违反 2013年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监

督管理办法》）第二十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构成 2013年

《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条所述违法行为。首航直升未及时披露

2020 年 3 月 1 日质押资金第ニ次被扣划以及 2019 年年度报告、

2020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，分别涉嫌违反 2019年《监督管理办

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构成 2019 年《监督

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二条所述违法行为。 

王新宇作为首航直升时任董事、总经理、监事会主席，直接参

与第一次担保事项审批，系 2018年半年度报告、2018年年度报告

虛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刁宇锋作为首航直升时任财务总监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）、

董事、副总经理、信息披露负责人，直接参与前两次担保事项审批，

在披露 2020 年半年报前知悉质押存款被扣划。其在知悉公司存在

违规担保的情况下，理应充分关注违规担保到期后的有关情况，其

未勤勉尽责导致首航直升未及时披露第三次担保及两次质押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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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扣划。其是上述违法行为及 2018年半年度报告、2018年年度报

告、2019年半年度报告、2019年年度报告、2020年半年度报告虚

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艾莉莉作为首航直升时任会计机构负责人、财务总监（主管会

计工作负责人），直接参与前两次担保事项审批，并知悉公司第三

次担保事项及质押存款被扣划。艾莉莉系首航直升未及时披露第三

次担保及两次质押存款被扣划、2018 年半年度报告、2018 年年度

报告、2019年半年度报告、2019年年度报告、2020年半年度报告

虛假记载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王乐军作为首航直升时任董事长，在披露 2020 年半年报前知

悉质押存款被扣划，系首航直升 2020 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黄杰作为首航直升时任监事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，受艾莉莉指示

办理第二次和第三次担保事项，知悉质押存款被扣划，系首航直升

未及时披露第三次担保及质押资金被扣划、2018年年度报告、2019

年半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其他直接负责人员。” 

 

(二) 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“基于掩盖质押担保的同一目的，首航直升连续实施了数个信

息披露违法行为，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

危害程度，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

的决定》（国发［2013]49号）第五条‘证监会应当比照证券法关于

市场主体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，严格执法，对虚假披露、内幕交易、

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监管措施，实施行政处罚’的规定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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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拟决定： 

一、对首航直升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一百五十万元罚

款； 

二、对刁宇锋、艾莉莉给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六十万元罚款； 

三、对王新宇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五十五万元罚款； 

四、对王乐军、黄杰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

第六十四条及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》相关

规定，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，你们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

求听证的权利。你们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经我会复核成立的，

我会将予以采纳。如果你们放弃陈述、申辩和听证的权利，我会将

按照上述事实，理由和根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

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《事先告知

书回执》（附后，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）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

(电话 021-68601640/021-68601835,传真 021-68601831)，并于当

日将回执原件递交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或当地证监局，逾期

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” 
 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 

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。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

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为准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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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行政处罚暂未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影响。 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四、 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将强化内部治理的规范性，并严格按照全国股转系统《治

理规则》《业务规则》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等规则规范公司治理，保证

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<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>处罚字（2022）132

号》 

 

 

 

 

北京首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9月 2日 

 


